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岔县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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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岔县人民法院关于
转发《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<生态修复“专业托管”制度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的通知


各庭室、各部门：
为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修复管理，提高生态修复效果和效率，现将《生态修复“专业托管”制度（试行）》（伊中法优环办〔2025〕17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你们结合实际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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